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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7年度第 22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本局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克聰代理 

出席者：（詳簽到簿） 

壹、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107 年新社花海 

一、 李委員克聰： 

1. 本活動為例行舉辦活動，辦理期間建議可建立相關監控機制，包含

活動人數、交通事件、停車狀況、違停情形等等，以做為活動後檢

討及未來規劃依據。 

2. 未來如有再提送本計畫，計畫書請補充歷年交維執行回顧及相關改

善調整措施。 

二、 巫委員哲緯： 

1. 本年度活動期間適逢「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舉辦，請主辦單

位注意活動期間人潮消長情形，預擬可能產生之交通問題及因應措

施。 

2. 計畫書 P10，已預估活動期間將產生交通擁塞情形，建議未來應有

更積極的因應措施以避免壅塞狀況。 

三、 陳委員君杰： 

1. 建議仍應設法提供拖吊車，以免車輛違停時無法拖吊，引發塞車與

民怨。 

2. 建議機車停車場之區位酌予調整至主要進出道路附近，減少汽機車

擁塞時混流所造成之事故機率。 

3. 本活動歷年均係在擁塞不堪情形下維持道路通行而已，今年適逢花

博進行中，可能交通較為紓解，建議應於活動進行中記錄展覽期間

交通事故件數、車輛違停拖吊件數、停車量、主要路口實際延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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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做違後續比對之依據。 

4. 後續年度若仍仍預期擁擠不堪，建議可採用網路預約下載車輛停車

條碼方式進行流量管制，將無條碼之車輛管制於外，以控管遊覽品

質。 

四、 警察局東勢分局： 

1. 計畫書中第 2 停車場出入口標示位置有誤，請修正。 

2. 建議接駁車於復盛公園、新社區公所區域配置備用車輛，以利接駁

臨時調度。 

3. 例假日車輛較多，請主辦單位導引復盛公園假日採單側停放。 

4. 新社區公所停車格位數請再確認。 

5. 為避免民眾誤解，接駁車建議加註於例假日行駛及班次班距。 

6. 新社地區道路條件有限，為避免車輛違停並即時移置違規車輛，建

議循往例於展區派駐拖吊車。 

五、 交通行政科：請記錄本年度活動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執行情形，並於活

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照片與相關文字說明資料送交通局(建議包含

接駁車營運情形、大眾運輸使用狀況、停車空間、車流狀況等)，以做

為來年活動評估參考。 

六、 交通工程科： 

1. 本局前已將新社花海相關牌面移交種苗場，本年度活動牌面請主辦

單位自行掛設，牌面不足或管制方式調整部分，亦請主辦單位依本

年度管制情形增修。 

2. 活動部分停車空間雨天恐較易產生泥濘情形，建議主辦單位應預擬

因應作為。 

七、 公共運輸處： 

1. 計畫書 P16，有關雨天停車場調派市區公車接駁部分，因市區公車

具一定班次及行駛，為避免影響一般民眾搭乘權益，無法臨時調派

使用。 

2. 請確認復盛公園、新社區公所接駁點是否例假日皆停靠或僅於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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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 

八、 停車管理處：本活動近年人潮降低後，周邊停車場使用情形是否降低

，或停車場於活動期間仍有滿場情形？本年度活動建議應確認使用狀

況，以利未來妥善規劃及導引車輛停放。 

結論： 

1. 請於檢送最終版本交通維持計畫紙本時，一併檢附紙本計畫書之電

子檔。 

2. 請依上開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逕行確認無誤後核備(1式 3

份)。 
 

第二、三案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至大明路周邊河岸綠帶

節點串連）（第一次審查）&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興大園道亮點河岸

計畫）（第二次審查） 

一、 李委員克聰： 

1. 簡報 P.33 本案相關情境預估皆太過樂觀，須以最差的情境去預估

，包括完工後。 

2. 請於本案交維計畫書中補充說明施工階段完整的分析跟對策，以及

將來完工以後真正的交通狀況。 

3. 本案對興大及周邊社區來說，係希望呈現一種交通寧靜區的概念。

請顧問公司針對交通寧靜區的概念去補充本案需要有哪些配套機

制。 

二、 巫委員哲緯： 

1. 請針對本案路口衝擊部份，補充學府路／建成路路口、學府路／忠

孝路路口及建成路／五權南路路口等相關數據。 

2. 本案於興大路／忠明南路路口設有一工區出入口，該出入口鄰近興

大男生宿舍，且旁邊尚有一機慢車道，係供學生進出校園使用，故

請顧問公司規劃一條安全的行駛路線供學生上下學進出校園使用

，另於施工重車進出工區出入口時，須安排義交於該出入口負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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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以維護民眾行車及學生出入安全。 

3. 目前興大路／學府路路口設有一機慢車出入口可供民眾及學生進

出機車停車區使用，該出入口於本案施工完成是否仍保留，若無，

請顧問公司規劃另一安全且順暢之機慢車行經路線。 

4. 請顧問公司評估市區公車行經校園之可行性方案。 

三、 陳委員君杰： 

1. 前次審查意見指出未評估忠明南路地下道另一端之國光路/忠明南

路口之服務水準，本次仍未評估，請補充。 

2. P53 表 4.1-4、P54 表 4.1-5 中興大路/忠明南路口在施工改善後之

路口平均延滯為何較現況為佳？ 

3. P53表 4.1-4顯示忠明南路/五權路口在施工改善後之服務水準同樣

維持與現況相同之 F 級(最差服務水準就只能是 F 級)，但路口平均

延滯昏峰由 111.3 秒惡化至 129.9 秒。過去審查交通影響評估案件

時，較大規模案件對路口平均延滯大多只有數秒鐘的惡化，本次則

高達 18 秒，而且該路口交通量很大，總體延滯很可觀，顯示取消

興大路快車道的衝擊很嚴重，建議還是應該將園道臨接永東街、永

南街部份仍做為道路使用納入考量(亦即利用園道土地拓寬永東街

與永南街)，並分析其服務水準。 

4. 前次審查意見指出未見當地民眾與興大師生對本案之意見，本次簡

報則提出說明會歷程。如歷次說明會確實已將興大路快車道將被取

消一事與民眾充分溝通，請將本次簡報所附歷程納入計畫書中，確

實述明於何次說明會中有所溝通，同時亦於回覆審查意見時詳細回

覆。 

5. 歷次說明會如確實在與民眾溝通過程中，民眾確實反對拓寬永南街

與永東街，請亦載入計畫書中，同時亦於回覆審查意見時詳細回覆

。 

6. 請加強施工期間園道施工車輛出入口之交通維持，如需占用車道，

請詳細規劃漸變段，妥善配置交通錐搭配連桿，並派人指揮交通，

以免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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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設號誌化路口部份請依往例編入施工計畫，由本計畫施工單位負

擔。 

四、 警察局：無意見。 

五、 警察局第三分局： 

1. 本案施工期間，永南街會成為民眾行駛之主要動線，是否可以將永

南街東側人行道內縮增加施工期間永南街之道路寬度，以利民眾通

行。 

2. 本案施工期間基地周邊替代道路之指示標誌宜再增加，並於本案相

關重要路口前三個路口就可以提前公告提醒民眾配合改道。 

3. 本案施工期間，學府路／興大路路口等周邊號誌需配合施工重新調

整。 

六、 交通行政科： 

1. P.87 本案分析情境分為小範圍跟大範圍 2 種，建議在 P.117 改善後

各情境路口延滯模擬結果要把大範圍改道路網納入模擬，例如建成

路周邊路口。 

2. 另本案施工期間，各路口相關號誌也請一併納入檢視，檢討是否還

有時制調整的空間。 

七、 交通工程科：請顧問公司將本案整個區域動線之號誌、標誌及標線就

相關配套部份分為施工中及完工後來做詳細規劃及說明。 

八、 公共運輸處：無意見。 

九、 停車管理處： 

1. 本案工程正義街至學府路這一段係一次性封閉施工，還是分一個街

廓一個街廓分段封閉施工。 

2. 本案工程施工完成後會另外再增加 70 多格汽車停車格位，請問多

增設的汽車停車格位係於本案施工封閉興大路後再行增設，亦或係

施工封閉興大路前就會先行增設完畢。 

3. 本案先前以針對興大校園於平假日時可開放民眾停放車輛辦理過

會勘，亦得到校方支持，故請於施工期間公告鼓勵有停車需求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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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利用該校園內停車空間停放車輛。 

 

結論：本案有條件修正後通過，修正報告書後續送李委員、巫委員及陳委

員確認無誤後，再送交通局確認無誤後核備。 

 

 

貳、下午 11 時 45 分散會。 


